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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共共清清理理330000件件党党内内法法规规制制度度
占1978年以来制定法规文件的四成，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中
共中央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日前
发布。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有300件被废止和宣
布失效，467件继续有效，其中42件
将作出修改。

这次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进行集中清理，在党历史上是第一

次，是党的制度建设的一项基础工
程。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
内法规制度中存在的不适应、不协
调、不衔接、不一致问题日益突出，
有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滞后于
实践的发展和形势任务的需要，有
的存在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不一致、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
的情况。

中央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对
1978年至2012年6月期间发布的767
件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
了清理，中央研究决定，对162件部
分内容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相抵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
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已被新规定
涵盖或替代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予以废止；对138件调整对象已

消失、适用期已过的党内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宣布失效。

凡废止、宣布失效的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自《决定》发布之日
起一律停止执行。对需作修改的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计划、分步
骤地加以推进。对继续有效的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加强对制度执
行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现象。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对照中央

《决定》，抓紧清理本地区本部门出
台的配套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并作出相应处理。

第二阶段将对新中国成立至
1978年前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进行清理，清理工作于2014年
12月底前完成。

党内法规

不能成为“稻草人”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习近
平总书记不久前在河北考察调研时
指出，有些政策规定是约束性的，有
些明确是刚性要求，却成了“稻草
人”，成了摆设，这样就会形成“破窗
效应”。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办公厅法
规局负责人认为，清理的意义可以
用“三个工程”来概括：一是“基础工
程”，可以摸清党内法规制度的“家
底”；二是“系统工程”，可以解决党内
法规制度中存在的不适应、不协调、不
衔接、不一致的问题；三是“战略工
程”，有利于明确下一步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的方向、重点和着力点，加快
构建科学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胡建
淼认为，清理达到制度“瘦身”的目
的，同时对需要修改的党内法规制
度安排进行修改，达到制度“健身”
的效果，可以为提高制度执行力扫
清障碍。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任铁缨
说，集中清理之后，适应世情国情党
情的发展变化，在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中吸纳这些年党建创新的成
果，党的法规制度将更加具有生命
力，将为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提供更
好的制度保障。 据新华社

“党内法规”指规范党组织的工
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
的总称。分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
定、办法、细则。包括党章、中央党内法
规、中央部委制定的党内法规、省区
市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四个层级。

纳入清理的规范性文件指虽未
使用党内法规名称和体例格式，但
包含法规性内容、具有党内法规效
力、可以反复适用的党内文件。

““红红头头文文件件””今今后后五五年年清清一一次次
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将同步清理

300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过程将先对中央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和各省
区市党委同步启动清理工作。

中纪委及各地等清理2万法规文件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

理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
牵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
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
法委、国家档案局等单位参加。
各地区、中央有关部门也相应成
立了清理工作领导机构。

此次清理按“由近及远、先
上位后下位”进行。所谓“先上位
后下位”指先对中央党内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中央纪
委、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党委
同步启动清理工作，待中央《决
定》出台后，再对照中央清理意
见开展审核、审批等工作。

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和各
省区市党委正在对2万多件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
理，下一步将对照中央清理决定
尽快完成审核、审批工作。

4000件中央文件中梳理出767件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任铁

缨说，每个文件逐字逐条研判，
作出审慎的清理决定，以免使清
理工作效果“打折”。

这次清理经过了五个环节：
一是确定清理范围。从1978年至
2012年6月制定的近4000件各类中
央文件中，梳理出767件属于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纳入清理范
围。二是提出清理意见。根据“谁
起草、谁提出清理意见”的原则，

由中央有关部委和单位研究提出
初步清理意见。三是组织集中审
核。中央办公厅会同有关部门成
立集中审核工作组，根据各有关
部委和单位提出的初步清理意
见，逐件进行论证审核。四是广泛
征求意见。将审核意见分送有关
部委和单位，并根据各方面反馈
情况形成一致的清理意见。五是
中央审批发布。《决定》稿形成后，
按程序报请中央审批发布。

专家认为，党内法规制度真
正得到实施，单靠一次集中清理
并不够。这次只是解决了此前党
内法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中央
强调，要建立健全定期清理和即
时清理机制，今后一般每五年对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开展一
次集中清理；制定或修改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时，对与之不协
调、不衔接、不一致的相关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步清理。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不断
向前推进的。”任铁缨说。专家认
为，经过这次清理，继续有效的文
件必须得到严格执行，确保有规
必依、违规必究。 据新华社

清理为解决此前党内法规制度问题

文件调整对象已消失；适用期已过或规定的阶
段性任务已经完成。

内容不存在问题；不影响继续执行；修改前有效。

失效138件

18%

第一阶段(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

清理1978年至2012年6月制定的

第二阶段(2013年10月至2014年12月)

清理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前制定的

废止162件

21%

继续有效467件

61%

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同宪法和
法律不一致；不适应现实需要；被新规定涵盖或者替代。

名词解释

专家解读

清理两步走

——— 1985年、1987年、1993年、1996年、1997年、2001年先后
出台六个关于防止机构编制膨胀的文件，被2011年出台的关
于严格控制机构编制的新文件涵盖。

——— 1984年出台的关于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
的文件规定，在职干部在不保留原来职务的前提下可保留公
职经商办企业，这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
准则》等规定冲突。

——— 2003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有些规
定操作性不强，约束力不够，难以满足新形势要求。 据新华社

部分被清理的法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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